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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員警甲、乙兩人駕車巡邏中，目睹前方小轎車紅燈右轉。瞬間員警駕車

示警要求小轎車停車受檢，惟小轎車不理睬並欲快速駕車離去。員警迅

即隨後追車，因車速過快不小心撞擊分隔島，致使員警受傷，而小轎車

依然不停並加快速度逃逸。試問員警甲、乙兩人追車行為之合法性為

何？（25 分）

二、某甲由南部趕火車北上教書，下車時因時間緊迫，東張西望神情緊張加

上服裝簡便，本欲攔車趕往上課。此時恰有員警乙目睹甲情狀上前要盤

查並要求甲提出證件。甲因上課時間快遲到了，並認為自己並無不法，

拒絕提出證件，隨即欲離去。當場員警乙頗為生氣，直接將甲抓住並予

以過肩摔壓制在地。甲相當不高興與其爭執，乙呼叫警網協助，將甲押

到派出所偵訊，乙以妨害公務、公然侮辱等罪將甲移送地檢署偵辦。試

問員警乙的盤查行為合法性為何？（25 分）

三、警察甲、乙兩人目睹前方小轎車徘徊於銀樓附近。不久小轎車駕駛丙看

到警察後，迅速開車離去。警察甲、乙隨即開槍欲射擊小轎車輪胎制止，

惟因路面不平，子彈卻貫穿了駕駛座旁乘客丁胸部，甲、乙持續開槍，

小轎車雖繼續逃，因乘客丁流血不止終至死亡，丙被迫停車。甲、乙停

車發現，丙並無其他不法行為，只是不服取締而已。試問警察開槍之合

法性為何？（25 分）

四、警察法第九條第三款規定，「警察依法行使左列職權：……三、協助偵查

犯罪。……」試問：犯罪案件發生後，警察依法律規定應如何「協助偵

查犯罪」？（25 分）


